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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
 

 

甘建职院发〔2016〕154 号 

 

 

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关于印发《外事人员工作制度》的通知 

 
各处、室、系、部： 

  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外事工作，加强外事工作管理，依据相关

规定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了外事人员工作制度。现将制度印发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5 日 



 

- 2 - 
 

 

外事人员工作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随着学院的不断发展，需要聘请外国专家来我校任

教。为使相关的外事工作规范化，加强外事工作管理，特制定本

工作制度。 

第二章 外事工作机构 

第二条 本校外事工作机构设在外事办公室（组织人事处），

负责外国专家来我校的各项工作。 

第三条 由外事办公室（组织人事处）指定若干名工作人员

具体负责聘请外国专家；与相关单位协调为外国专家办理来华工

作的各项手续；开展外国专家的日常管理工作；为外国专家提供

在我校教学及生活期间的日常服务。 

第四条 如遇外事人员离职，外事办公室（组织人事处）负

责人要提早安排好相关人员的工作交接，以免工作无法衔接。 

第三章 外事工作原则 

第五条 外事工作授权有限，办事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政策和

制度。出现问题应及时向学院领导及上级部门请示汇报。 

第六条 外事工作尺度要坚持内外有别。 

第七条 严格遵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如遇突发事件，应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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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专人专办原则，将事件信息及时准确上报省外国专家局、公安

局等相关部门，依据上级指示果断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向上级汇

报。 

第四章 外事人员工作守则 

第八条 外事人员要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，不同外国专

家谈论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情，严守国家秘密。 

第九条 外事人员要了解涉外法规及管理条例并严格按规

定、政策办事。 

第十条 外事人员要尊重外国专家的民族、风俗习惯和宗教

信仰。 

第十一条 外事人员要帮助外国专家了解中国，并要求其遵

守我国的法律、法规和校纪、校规，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。 

第十二条 对外国专家的管理，要从教学、生活、人事、娱

乐等方面着手，做到宽严得当，充分沟通，热情服务，谦虚谨慎，

不卑不亢。 

第十三条 外事接待中，遵守外事纪律和有关规定，讲究文

明礼貌，热情友好，不卑不亢，以礼相待，说话得体、大方。不

得在任何时候，以任何形式泄露国家和学校机密，否则追究相关

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外事人员要与省外国专家局、教育厅、公安部门

等上级政府部门建立长效信息沟通机制，确保各部门及时掌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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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人员的工作、生活信息。 

第十五条 为外国专家办理医疗保险及意外保险的事宜。 

第十六条 总结外国专家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，并及时向

主管领导反馈，从而完善与外国专家签订的聘用合同，使之严谨

周密。 

第十七条 凡事以外国专家的安全为前提办理，保证其在我

校教学及生活期间的权益不受侵犯。 

第十八条 在外国专家管理工作中如遇紧急事件，要及时向

学校领导报告。 

第五章 外国专家来华程序办理 

第十九条  外国专家来华程序办理 

（一）由外事人员将有关材料提交省外专局申请办理外国专

家来华工作许可，并办理来华签证通知函。 

（二）由外国专家本人携带有效护照、来华工作许可、签证

通知函，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办理职业（Z）签证。 

（三）外国专家持职业（Z）签证入境十五日内，外事人员

应通过省外国专家局为其申办《外国专家证》，并在三十日内凭

职业（Z）签证和《外国专家证》到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

门办理外国人居留许可手续。 

（四）外国专家来华证件内容（姓名、国籍、职业或者身份、

工作单位、住址、护照号码、随行家属等）如有变更，外事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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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时了解情况，并于 10 日内到居住地公安局，外国专家局，

外侨办办理变更手续。 

（五）外国专家的签证或者居留证件有效期满后需继续在中

国停留或者居留，须于期满前申请延期。在兰的外国专家必须每

年一次在指定的时间到居住地的公安局缴验外国人居留证。 

（六）外国专家合同期满不再续聘或因特殊原因离职，外事

人员应及时为其注销《外国专家证》并办理居留许可和签证的后

续手续。 

第二十条  本制度将依据国家外事工作现行法律法规适时

调整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书记，院长，副院长，院长助理，工会，团委 

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


